
常見問答

Ｑ１：學校沒有特教生，要擬訂特殊教育課程計畫嗎？

Ａ：不需要。惟學校於學期中有新安置之特殊教育學生，

相關資料須提報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審查及課程發

展委員會討論通過審議後，於第2學期完成重新備查事

宜即可。



常見問答

Ｑ２：學校無特教班但有特教生，要擬訂特殊教育課程

計畫嗎？ (1/2)

Ａ：要。首先確認學生安置班型是否為下列班型：

「巡迴輔導班」：與巡迴輔導教師與學校討論合作訂定

學生IEP、特殊教育課程計畫表件，並經學生所屬學校

特推會審查通過後，提學生所屬學校課發會審議通過。

「在家教育班」：同巡迴輔導班辦理方式。

常見問答

Ｑ２：學校無特教班但有特教生，要擬訂特殊教育課程

計畫嗎？ (2/2)

Ａ：要。首先確認學生安置班型是否為下列班型：

「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由導師、專任教師及行政人

員共同討論訂定學生IEP、特殊教育課程計畫表件，並

經學生所屬學校特推會審查通過後，提學生所屬學校課

發會審議通過。

※學生安置班型為巡迴輔導班，如因班級人數低於5人

不派案者，屬「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範疇。建議申請

「特殊教育方案」以利提供學生相關服務。



常見問答

Ｑ３：巡迴輔導老師要如何擬訂服務學生之特殊教育課

程計畫？

Ａ：先確認巡迴輔導個案派案時間。

於7月備查前：依據巡迴輔導初派名單，由巡迴輔導教

師與受巡迴輔導學校合作擬訂，並經學生所屬學校特推

會審查通過後，提學生所屬學校課發會審議通過。

於7月備查後：俟完成派案後，由巡迴輔導教師與受巡

迴輔導學校合作擬訂，並經學生所屬學校特推會審查通

過後，提學生所屬學校課發會審議通過，於第2學期開

始前函報本府完成重新備查。

常見問答

Ｑ４：學校有疑似特殊教育學生，要擬訂特殊教育課程

計畫嗎？

Ａ：不用。疑似特殊教育學生須擬訂疑似生服務計畫。



常見問答

Ｑ５：現有個案之教師於下學年度調動，有人員異動問

題，校內又無接任教師情況下，課程計畫由誰擬訂？

Ａ：課程計畫為整體之預先規劃，依據⼗⼆年國⺠基本

教育課綱總綱規定學校課程計畫應於開學前完成備查，

故應由現任教師撰寫，俟新教師接任後再就已備查之課

程計畫進行滾動式修正，於學期中進行修正調整，並循

第2學期重新備查方式辦理。

常見問答

Ｑ６：依據特殊教育法，學校應於轉學生入學後1個月

內訂定；其餘在學學生之個別化教育計畫（簡稱IEP），

應於開學前訂定，新生應於開學前訂定初步個別化教育

計畫，並於開學後一個月內檢討修正。但因為要完成特

殊教育課程計畫備查，須先彙整新舊生IEP並提報特推

會審查，時程上是否與現行規定衝突？ (1/3)

Ａ：依據特殊教育法第31條之條文係指應完成IEP之最

後期限，並非指只能在最後期限完成，意即，只要在此

期限前，均為合法，合先敘明。



常見問答

Ｑ６：因為要完成特殊教育課程計畫備查，須先彙整新

舊生IEP並提報特推會審查，時程上是否與現行規定衝

突？ (2/3)

Ａ：依據總綱規定，課程計畫需於開學前完成備查，且

課程計畫需依據IEP適性設計，故6月底的IEP會議係指

需完成本學期IEP檢討會議。

將新生安置相關資料納入考量，訂定新生下學年初步

IEP。

考量並產生全校學生的需求彙整表，提報特推會進行審

查，後續提報課發會審議。

常見問答

Ｑ６：因為要完成特殊教育課程計畫備查，須先彙整新

舊生IEP並提報特推會審查，時程上是否與現行規定衝

突？ (3/3)

Ａ：新安置學生或轉學生則需先依據轉學而來的IEP，

可以繼續執行原教育目標，也可以修正教育目標，惟重

新產生的需求，則需先經過IEP會議通過後，再送入特

推會審查，若需要變動學校課程計畫，則需經課發會審

議通過，循第2學期重新備查課程計畫事宜辦理。



常見問答

Ｑ７：課程計畫備查時程緊迫，相關會議難以如期召開，

且受巡迴輔導學校須與巡迴輔導教師協調會議時間，更

難以如期辦理。(1/2)

Ａ：依據總綱規定，課程計畫需於開學前完成備查。本

縣課程計畫面審時間亦須配合普教期程訂定。

相關表件與備查作業期程將提早公告，俾利學校作業。

常見問答

Ｑ７：課程計畫備查時程緊迫，相關會議難以如期召開，

且受巡迴輔導學校須與巡迴輔導教師協調會議時間，更

難以如期辦理。(２/2)

Ａ：有關巡迴輔導教師至受巡迴輔導學校討論課程事宜，

在巡迴輔導教師不影響課務情況下，巡迴輔導教師設班

學校得本權責處理，供巡迴輔導教師至受巡迴輔導服務

學校，與學校行政人員、導師或相關人員討論學生個別

化教育計畫、課程安排或學習情形等。如有課務問題由

巡迴輔導教師自理。



常見問答

Ｑ８：巡迴輔導教師授課有規定一定是國語、數學嗎？

是否可以安排其他課程？

Ａ：開設課程須由受巡迴輔導學校與巡迴輔導教師共同

討論，考量服務學生之狀況及特殊需求，課程開設以學

生之特殊需求為原則。

巡迴輔導教師所排課程之教學，如服務學生需求相似，

建議小組授課。

常見問答

Ｑ９：分散式資源班排課有規定一定是國語、數學嗎？

是否可以安排其他課程？

Ａ：開設課程須由特殊教育教師考量服務學生之狀況及

特殊需求，彙整全校特殊教育學生之需求表後，以學生

之特殊需求為原則。

上述學生IEP、需求彙整表、分組排課狀況及開設課程

（領域教學計畫表）請提報學校特推會審查通過，並提

學校課發會審議通過，函報本府備查即可。



常見問答

Ｑ１０：是否可說明「學生如何分組」及「學生課程抽

離」的標準？

Ａ：應依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內容及特殊教育需求，開

設適宜之課程，並於特推會中確實審查課程安排適切性。

如學生特殊需求相似或年段相同，則可安排同組教學。

如學生分組人數為1人或超過6人（非2至6人之情形），

請於特推會中討論，敘明安排之原因，並於會議決議清

楚呈現。

常見問答

Ｑ１１：上下學期若只有非常微小的異動，例如：教師

異動，學生變成非特（但課程沒有異動），是否仍須依

照規定召開特推會、課發會，並進行函文等相關事宜?

Ａ：如因學生異動而產生之分組問題，仍應透過特殊教

育推行委員會審查其課程安排與分組適切性，非屬微小

的異動。學生異動後如產生⼀對⼀教學之情事，仍應進

行考量。惟教師異動而產生相關表件內容不同，依規完

成校內相關會議審查通過即可，不須再行函文備查。



常見問答

Ｑ１２：普教課程計畫中之學校背景分析，請教導主任

補特教部分，常常會拖延多時。

Ａ：課程計畫備查每年約莫於7月份辦理，上下學期有

調整異動課程計畫者約莫於1月份辦理，學校應將相關

會議召開時程及程序列入規劃。

常見問答

Ｑ１３：如能提供課程計畫示例，學校在撰寫時更有依

循的方向。

Ａ：說明會手冊中已提供各項表件示例，並於各班型分

組中由講師及助理講師分享撰寫經驗。如能具體說明何

處不夠清楚應更能聚焦審視，不了解處亦可隨時致電特

殊教育資源中心詢問。同時亦鼓勵教師踴躍參與本府所

辦理相關增能研習，增益教師對於課程規劃能力。



常見問答

Ｑ１４：希望能更清楚說明課程計畫備查標準，學校在

推動時更有依循的方向。

Ａ：備查說明會中，會在各班型分組實務討論時，更詳

加說明備查項目重點。同時本縣訂有《南投縣特殊教育

課程計畫備查項目評分表》，備查委員皆依此標準進行

各校課程計畫之評分，列為是否須修正之依據。

常見問答

Ｑ１５：不同的審查委員會有不同的審查標準，且審查

的基準是什麼會讓人覺得疑惑，是否在審查前，審查委

員對於課程計畫審查的共識是否要再更一致。

Ａ：備查說明會中，會在各班型分組實務討論時，更詳

加說明備查項目重點。本縣特教課程計畫備查項目及標

準皆依據《南投縣特殊教育課程計畫備查評分項目表》，

由各組備查委員針對備查項目逐⼀檢核，並列點標示。



常見問答

Ｑ１６：上傳網站流程複雜繁瑣，希望可以簡化流程。

Ａ：現行做法係至本縣特教資源中心網站，輸入學校端

帳號、密碼及驗證碼後，登入後臺權限，可在資料上傳

欄位點選欲上傳項目，即可完成上傳。操作步驟應不至

太複雜繁瑣且於說明會中有進行說明教學。如為輸入驗

證碼較複雜，因涉及網路資訊安全問題，無法不進行此

安全措施。

常見問答

Ｑ１７：對於上傳網站的帳密，能否發電子文，或是公

告時間較早呢？

Ａ：因電子公文發文涉及各校帳號密碼隱私性，故不以

電子公文形式發布。

有關網站之帳號密碼，於說明會中已有說明，請學校列

入重要移交資料，並會辦相關業務單位。


